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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ㄧ、民法第819條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
有部分(第1項)。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
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第2項)

二、民法第828條規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
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
全體之同意。

三、全體同意造成土地利用的不便，無法促進土地
利用，因此民國64年時，土地法增訂第34條之1
規定，共有人得以多數決的方式來處分、變更及
設定負擔。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ㄧ、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
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
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

二、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
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
者，應公告之。

三、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
，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
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
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四、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
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五、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六、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
不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人得申請該管直
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
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
，屆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壹、前言

ㄧ、土地法第34條之1就共有物的處分、變更及負擔採多
數決，可增進土地利用。

    例如：

二、他共有人的保護：(1)通知Ⅱ

                    (2)優先購買權Ⅳ

三、實務上對於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適用範圍、
同一價格的認定、通知、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及主
管機關的審查，均有諸多問題。

甲乙丙各持有1/3

若無土地法第
34條之1規定?



壹、前言

⚫ 基本概念

一、土地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出
賣共有土地之全部，其為處分之共有人，僅係對
自己之應有部分處分自己之權利，其得一併處分
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乃源於法律之授權，並非
以此剝奪他共有人依同條第4項所定之優先承購
權，是共有人依首揭規定出賣共有土地之全部時
，他共有人對於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之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依同條第4項規定應有優先承購之權利
（最高法院96年台抗字第735號裁定參照）



壹、前言

二、優先承購權係指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之
應有部分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
買賣契約之權。而所謂同樣條件，係指共有人與他
人所訂契約或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優先承購權人
均需表示接受，始有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可言。行
使優先承購權之共有人並無再就欲出賣土地之共有
人與他人所定之買賣契約有另行商議契約條款之權
利，此為該條立法目的所為當然之解釋。又土地法
第34條之1第4項既規定以同一價格承購，應解為買
賣標的、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契約必要之
點均為意思合致，至契約未規定之點或附隨義務未
明時，則應依法律規定處理，如法無明文則應以合
理期間及合理方式為之。



壹、前言

三、查原告之優先承購權並未合法行使，應類推適用上
開規定，認原告於110年6月30日接到出賣通知15日
後即視為放棄其優先承購權。

四、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並未如同法第104條第2項
後段設有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
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之明
文，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優先承購權僅
具債權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民
事大法庭裁定參照）

五、惟在兩造補簽訂書面買賣契約前，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尚未成立，被告應無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
。



壹、前言

六、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稱之優先承購權，乃基
於該法律規定，對於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有人而生「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一旦
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
權，並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條件
」補訂書面契約。易言之，該權利係指他共有人於
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
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
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853號民事判例、100年度台
上字第43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壹、前言

七、按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性質為形成權，只要他共有人
以意思表示向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為之，即生效
力，無須義務人之承諾（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
2134號、87年度台上字第277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優先承購人一經表示以同一條件優先承購，則
該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買賣契約即當然於出賣
之共有人與優先承購之共有人間成立。」（最高法
院85年度台上字第793號判決意旨參照）



壹、前言

三、為了配合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執行，內政部七十
五年八月十九日內政部（75）台內地字第 429733 
號函訂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一)為協助下級地政機關執行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所為
之細節性、技術性規範，地政機關自得援為辦理登
記之依據

(二)法律保留原則

四、自75年訂定以來，歷經18次修正，最近一次的修正
為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12026306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4 點；並自一百十
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執行要點.pdf


壹、前言

案例事實：

甲將共有土地A、B、C、D、E、F等六筆土地作價以
每坪新台幣（下同）三萬元加地上農作物補償每坪
一千二百五十九元及僑福房屋仲介服務費出售予他
人，乙為其中A、B筆土地之共有人，甲通知乙限期
行使優先購買權，乙表示欲行使優先承購權，願以
同一價格承購並於同年月十二日上午十時至仕文聯
合地政事務所進行土地買賣簽約及付款事宜，惟被
上訴人均置之不理。



壹、前言

⚫ 乙主張：祇要價格同一，即可行使優先承購權

⚫ 甲主張：土地法所定土地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目的既在減少共有人數，簡化共有物之使用關係
，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之規定，應指
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時，
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
權而言。故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他人
承諾之一切條件，優先承購權人必須均表示接受
，始有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可言。倘有部分不接
受或擅加予變更買賣條件時，即非合法行使優先
承購權。



壹、前言

法院見解(最高法院97台上1307號)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應
係存在於各別之共有物上，故本案系爭六筆土地為六個
共有物，應成立六個共有關係，共有人若欲行使優先承
購權，必須各就個別之共有物為主張方符合法條文意，
否則於本案之情形，若某共有人祇就系爭六筆土地中之
一筆具有共有關係，其欲行使優先承購權必須接受六筆
土地整批出售之條件，等同變相以比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四項更嚴苛的條件來阻止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行
使，如此解釋，不僅超越法條之文意，更是增加法律所
無之限制，並且妨害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行使。



壹、前言

⚫ 後續

一、更一審法院並未採納最高法院的見解。

二、並認為：

1.出售給單一買主，與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簡化共有關
係的立法目的相符。

  2.若得任意選擇系爭6筆土地中較有價值而面臨聯外道路
之地號，以與其餘袋地形式上相同而實質上較低之價
格優先承買，將造成共有關係仍然存在，而系爭土地
無法依原有計劃予以利用。

  3.且就袋地部分之原買賣關係是否仍然存續將在契約

      雙方發生新爭執，而該部分袋地將來亦難以再利用
，有礙土地之經濟，其非合理，殊為明顯。

 



壹、前言

三、為了配合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執行，內政部
七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內政部（75）台內地字第 
429733 號函訂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
要點」

    (一)性質上為法規命令

    (二)法律保留原則

四、自75年訂定以來，歷經18次修正，最近一次的
修正為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內政部台內地字
第112026306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4 點；並自
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執行要點.pdf
執行要點.pdf


貳、修正重點

一、共計十四點。

二、用語調整或明確化

  1.部分共有人與他共有人。

  2.第一點加入「第一項」

  3.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分署

4.住址改為住「所」

三、增訂條文



貳、修正重點

• 有關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設定之地上權或典權，應
註記，並於地上權讓與或典權轉典時，應予轉載。

增訂條文－第4點

•部分共有人依第八點第三款、第七點第一款或第二款
規定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位記明之事項，得以附具
切結書方式為之。

增訂條文－第10點

•他共有人以書面提出異議時，登記機關應予駁回之規
定。

增訂條文－第14點



貳、修正重點

• 交換所有權並無本法第一項規定之適用。

• 同意出售的共有人不得為買受人。

其他重要修正－第3點

•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的處理。

其他重要修正－第5點第3項



貳、修正重點

• 對送達地址或處所有更詳細的規範。

• 部分共有人有查明實際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的義
務，並切結。

• 得以公告代替的情形，增加第2、3款，但前提都必須
先查明並切結。

• 布告或登報經二十日發生通知效力。

• 數宗土地或建物併同出賣時，通知應分別記明各個宗
土地或建物之價金。

• 增加遺產管理人為通知或公告對象。

其他重要修正－第8點



貳、修正重點

• 地政機關僅需審查的項目。

• 繼承系統表應由應加註字樣。

其他重要修正－第9點

•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提存對象時，於所附條件欄位
應記名相關被繼承人姓名及相關證明書。

其他重要修正－第11點



貳、修正重點

• 數宗土地或建物併同出售時，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
的範圍。

• 多數人主張時，按應有部分比例定之。

•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設定地上權或典權後出售，他共有
人仍有第一項優先購買權。

其他重要修正－第12點

•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時，出賣人應出具切
結書及其內容。

其他重要修正－第13點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緣原告林文華以其所有坐落在苗栗縣大河底段572
地號土地）與原告方世樑及其他人共有坐落在苗
栗縣新山佳段23地號土地約定交換移轉所有權，
並由訴外人方靜代理雙方於民國109年1月31日向
被告申請移轉登記，惟因新山佳段23地號土地係
屬共有狀態，被告對於共有人得否以交換為原因
而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移轉登記，認有
法律適用及實際執行面之疑義而申請內政部釋疑
，嗣後被告依據內政部109年8月6日台內地字第
1090129832號函釋意旨，認本案無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 25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 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
括信託行為、交換所有權及共有物分割；所定變
更，以有償或不影響他共有人之利益為限；所定
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以有
償為限。

⚫ 前項有償讓與之處分行為，共有人除依本法條規
定優先購買外，不得為受讓人。

26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且新山佳段23地號土地不同意交換之共有人陳采
廷等人於109年5月26日對登記之法律關係表示爭
執，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
規定以109年8月17日新登駁字第99號駁回通知書
（下稱原處分）駁回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苗栗縣政府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27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新山佳段23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
位於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商業繁榮的頭份市區
，其110年公告現值達新臺幣(下同)516萬餘元，
且新山佳段23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現由上訴人及
其他同意交換共有人占有，並出租予三商行股份
有限公司，108年每月租金達34,000元。

大河底段572地號：土地屬山坡保育地之農牧用地
，不但地處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尚未開發的三
灣鄉深山處，根本無路可通至該地，且該土地110
年公告現值僅66萬餘元。

兩者土地公告現值相差達8倍。 28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 修正前，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3點規定：
「本法條第1項所定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
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雖未明文將互易
（交換）排除適用。

⚫ 內政部109年8月6日函釋

1.交換位置及條件未必合理

 2.交換所有權未設有優先購買權的平衡機制。

 3.交換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仍維持共有，與法條意
旨未合。

29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70號判決

1.引用司法院釋字第562號解釋，認為土地法第34條
之1的操作，應兼顧多數及少數共有人之利益。作
合憲性解釋。

2.土地登記程序應依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並應對於申請登記內容是否合法為實
質之審查，如係援引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
，就共有土地之全部與他筆土地為交換所有權移
轉登記，依前揭之說明，如未依民法第819條第2
項規定取得共有人全體同意，即屬土地登記規則
第57條第1項第2款依法不應登記之情形。 30



貳、執行要點第三點

⚫ 原告與被告王公正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原告洪百
炎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0000000分之8726，原告洪瑞
瑛、洪芬香、洪芬芬之應有部分各為0000000分之
21815，原告應有部分合計為00000000分之0000000，
被 告 王 公 正 之 應 有 部 分 則 為 00000000 分 之
00000000(89.1%)。被告王公正及訴外人柯 慧依、洪
依欽等三人於100年10月18日委託訴外人高欽明 為代
理人，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將系爭土地 
出售予被告王公正，並經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於100
年 11 月10 日以買賣為原因關係，將包括原告在內之
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00000000分之0000000 （
即扣除被告 王公正之應有部分00000000分之00000000
）全部移轉登記為被告王公正所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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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明知兩
造涉訟中，仍於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以信託為原因
關係，由王公正處受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00000000分
之0000000，亦屬無權處分而不生效力。伊自得依民法
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九條規
定代位王公正請求塗銷該移轉登記，回復為王公正名
義後，再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十三條及第
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請求王公正塗銷系爭土地就伊應
有部分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等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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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33號民事判決參照

1.倘同意處分之共有人兼為承受人，其應有部分實際未
為處分，乃竟得就未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強制予
以處分，並參與其價格之決定，即有利害衝突顯失公平
情形，難認正當。

2.況承受人既為共有人，他共有人即無優先承購權，則
處分之結果，不啻將共有土地全部分割歸其取得，且依
其決定之價格補償未同意處分之共有人，要非法之所許
。

⚫ 共有人為承受人時，其人數及應有部分不得計入同意
處分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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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第四點

     Ⅰ 依本法條第一項設定之地上權或典權，應於土地登記
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本地上權或典權係依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設定」。

    Ⅱ前項註記，於辦理地上權讓與或典權轉典時，應予轉
載。

⚫ 第十二點第四項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設定地上權或典權後
出賣土地，他共有人仍有第一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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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共有人先利用多數決，以偏低之對下，就共有土地
設定地上權，之後再次以多數決將土地出售，此時
縱他共有人有優先購買權，但因地上權人依土地法
第104條之優先購買權為物權性質，更優於他共有人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債權性質之優先購買權，藉此達
排除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目的。

 A：在修法之前，內政部87年9月9日台內地字第8778266
號函即認為應通知他共有人。

         修法之後，應依第四點註記、轉載，且他共有人於
土地出售時，仍有第一項優先購買權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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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土地或建物，部分公同共有
人已符合本法條第一項規定，且另有分別共有之共有人
同意者，於計算共有人數及其應有部分時，該公同共有
部分，以同意之人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併入計算。同意
之分別共有人與公同共有人有部分相同者，不重複計算
該同意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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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地共有人甲應有部分三分之二，餘應有部分三分之
一由甲乙丙三人繼承為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各九
分之一)之情形，如經公同共有人甲乙二人同意依本
法第一項規定處分其公同共有之潛在應有部分，且甲
也同意處分全部共有土地者，此時同意人數為若干人
?得否處分A地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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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持有2/3
甲乙丙公同
共有1/3
(潛在各1/9)

甲乙----同意出售
丙------不同意出售

步驟一：
公同共有
(2人＋潛在2/9)

步驟二：
分別共有
(1人＋2/3)

步驟三：
2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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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若公同共有應有部分僅有甲同意處分，得否處分A地
全部?

甲乙各持有
1/3

甲乙丙公同共
有1/3
(潛在各1/15)

步驟一：
公同共有
(1人＋潛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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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各持
有1/6

甲乙丙丁戊已
公同共有3/6
(潛在各1/12)

甲乙丁--同意出售
丙戊已------不同意出
售

步驟一：
公同共有
(3人＋潛在3/12)

步驟二：
分別共有
(2人＋1/3)

步驟三：
3人＋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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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通知應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送達
他共有人之戶籍地址；如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應送
達其事務所或營業所地址。但他共有人已遷出國外或
無戶籍者，依第四款第二目或第三目規定辦理。

   1.修正前:視實際情形。

2.方式上應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3.區分自然人及法人、非法人。自然人以送達戶籍地為
原則。

   4.他共有人已遷出國外或無戶籍者：並非可直接公告!

      實際住址＋適當欄位記明＋除戶地址/登記簿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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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共有人之戶籍地址無法送達、有戶籍法第五十條戶
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情形或部分共有人已確知他共有
人未居住於戶籍地而能依實際住居所送達者，應就其
實際住居所通知，並由部分共有人於登記申請書適當
欄記明「他共有人受通知之處所確係實際住居所，如
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無法知悉他共有人實際住居
所者，部分共有人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義務
人確不知悉他共有人實際住居所，如有不實願負法律
責任。」 

       1.知悉實際住居

       3.不知悉實際住居

       3.得以切結書

   

1.戶籍地無法送達
2.有戶籍法第50條情形
3.已確知未居住戶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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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

系爭建物原為原告與被告許寶鳳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許
寶鳳等3人於103年間出售系爭建物予被告張家琳等8人，
依法應事先以書面通知原告，原告得以同一價格承購系
爭建 物；詎被告許寶鳳等3人僅於103年10月15日以南港
福德郵局第87號存證信函（下稱第87號存證信函）寄送
至原告戶籍地址通知原告，惟原告自57年間即未居住於
該址，該址自84年以來為被告許寶珠代為管理出租，被
告許寶鳳等3人應知悉上情，卻仍對廢止之戶籍地址為送
達，第87號存證信函未到達原告，不生通知之效力。又
第87號存證信函內容僅記載買賣價金，其餘買賣條件付
之闕如，顯未將同一內容通知原告，該通知亦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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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145號民事判決

1.被上訴人許寶鳳等3人將第87號存證信函寄送至36號建
物，因上訴人實際已遷徒他處，該存證信函以招領逾期
退回，自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2.又被上訴人許寶鳳等3人已知悉上訴人實際居住於臺北
市○○區○○路0段00巷0號，自應將行使優先承買權
通知寄至該處，則被上訴人許寶鳳等3人於第87號存證
信函招領逾期退回後即以公告方式為通知，亦難認已
合法通知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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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審法院認為公告為合法。

⚫ 第二審法院則認為多數共有人知悉他共有人實際住所
，此時不應以公告方式代替。

⚫ 如果修正後執行要點，應就如何處理?

     實際住居所送達+適當位置註記

     如果拒收?  -----公告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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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住所不明可否依民法第97條規定為公示送達?

一、肯定說：例如臺南地院113年度司聲字第67號。如果
遷出國外，又不知國外住所，法院准予公示送達(苗
栗地院113年度司聲字第32號)。

二、否定說：按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1 項規定，
為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
，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
，應公告之，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2 項定有明文。故
他共有人不能以書面「通知」者，即應「公告」之，
殊無另以公示送達之方法為「通知」之餘地（臺灣高
等法院87年度抗字第4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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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能以書面通知而以公告代替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1.他共有人住所不明或依前二款規定通知無法送達。

    2.他共有人戶籍資料載有遷出國外或喪失國籍之記事，
部分共有人就除戶地址通知無法送達且已依前款規定
辦理。

    3.他共有人於臺灣地區無戶籍，部分共有人就土地或建
物登記簿地址通知無法送達且已依前款規定辦理。

⚫ 拒收、逾期招領或人在國外等原因而無法送達，應如
何處理?



48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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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告可直接以布告方式，由村里長簽證後，公告於土
或建物所在地之村、里辦公處，或以登報方式公告之
，並自布告之日或登報最後登載日起，經二十日發生
通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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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應記明土地或建物標示、處分、變
更或設定方式、價金分配、償付方法及期限、受通知
人與通知人之姓名、名稱、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及
其他事項。數宗土地或建物併同出賣時，應另分別記
明各宗土地或建物之價金分配。

1.土地或建物標示

     2.受通知人與通知人之姓名、名稱、住所、事務所或
營業所

3.處分、變更或設定方式

     4.價金分配、償付方法及期限

5.併同出賣時，各宗土地或建物之價金分配。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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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為通
知或公告之對象。

1.按家事事件法第136條規定，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
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時，其聲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
附具證明文件：㈠聲請人，㈡被繼承人之姓名、最後
住所、死亡之年月日時及地點，㈢聲請之事由，㈣聲
請人為利害關係人時，其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事由。

2.親屬會議未依第134條第2項或第135條另為選定遺產
管理人時，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
管理人，並適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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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為通
知或公告之對象。

3.次按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
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
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
定；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
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
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又無親屬會議或親屬
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
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民法第1176條第6項、第
1177條、第1178條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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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為通
知或公告之對象。

4.聲請人與被繼承人郭藏同為坐落臺南市○○區○○段
0000○0000○0000地號等3筆土地之共有人，因被繼
承人郭藏業經本院宣告於民國（下同）15年10月21日
死亡，其唯一繼承人郭選繼承後，亦於45年12月21日
死亡，聲請人為對上開土地行使土地法第34條之1相
關權利，自得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請鈞院
選任被繼承人郭選即郭藏之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以
保障聲請人之權利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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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知或公告之內容，除受通知人姓名、名稱與住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通知人之姓名、土地或建物標示外
，登記機關無須審查。

(四)其中繼承系統表應由部分共有人全體記明如有遺漏或
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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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刪除：「無遺產管理人時，可依民法第326條規定
，已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為由，辦理提存
。」

 在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繼承人之有無不明的情況下
，要選任遺產管理人作為提存對象。

(四)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提存對象時，應依提存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在提存書領取提存物所附條件欄內記明相關
被繼承人姓名及提存物受取人領取提存物時，應依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二條檢附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
稅證明書、同意移轉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
、逾核課期間證明書或逾徵收期間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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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於數宗土地或建物併同出賣，他共有人得僅
就其共有之土地或建物行使優先購買權。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部分共有人表示使用上具不可分性並經法院判決
確定或提出依法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證
明文件。

（二）依法令規定應併同移轉。

    1.關於同一條件的議題，實務上常有爭議。修法提出標
準。

    2.依照執行要點第八點(六)需要分別標示價金

    3.若有違反，執行要點第十四點第一項(一)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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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何謂使用上具不可分性?

A：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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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發回後：臺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1號)

1.共有人將共有土地連同其他土地合併出賣予第三人，
其他共有人對於共有土地應有部分固得以同一價格行
使優先承購權，惟就合併出賣之非共有土地部分，是
否享有優先承購選擇權（想買可買，不想買可不買）
，或必須一併承購（不想買亦須買），始得謂係合法
行使權利，非可一概而論。

2.應依原買賣雙方之意願及利益、共有 土地及非共
有土地之客觀上經濟價值、土地整體之利用關係等
項 ，具體觀察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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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發回後：臺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1號)

   3.例如合併出賣之多筆土地僅有單一總價，而共有土地
之客觀上經濟價值高於非共有土地，除去共有土地後
，就其他非共有土地部分，第三人即不願買受或僅願
以較低價格買受，或原共有人即不願出賣，或分開出
賣不利於土地整體利用，該全部土地之買賣即應視為
單一交易客體，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購權之同一價
格或同樣條件，應以全部土地之買賣為判準。惟第三
人如仍願以原來約定價格僅買受經濟價值較低之非共
有土地，即無強要其他共有人除得以同一價格優先承
購共有土地外，亦必須承購非共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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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院函詢第三人利達公司意願：

     (1)為因應業務擴增土地以作為攝影棚及搭景使用，因
此利達公司就系爭16筆土地將作整體開發以應需求
，無分區開發考量等語。

(2)由於業績成長及承接電影製作，受限於內湖現有三
個攝影棚空間及場地不足，勢必須另斥資興建攝影
棚，故於103年簽約購買系爭16筆土地，預計提供電
影搭景、拍攝使用。

(3)保護區可供電影電視業者用作為攝影棚使用，因此
利達公司因應每部電影故事場景不同，需使用臨時
性攝影棚及搭景以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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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上訴人僅就系爭土地依系爭契約單一均價行使優先
承購權，不啻由上訴人以低價取得經濟價值較高之系
爭土地，而忽略系爭契約簽訂時，平衡各土地價值而
訂定單一總價之考量，對利達公司亦非屬公平，據此
，尚難據以認定陳明聲等9人與利達公司有以低價買
賣，並以大面積高總價阻礙上訴人購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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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81號

1.衡諸系爭5筆土地相毗鄰，333土地屬住宅區，333-1土
地部分屬道路用地、部分屬住宅區，333-2、351、352

土地屬道路用地，須以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被上
訴人將其共有，於不動產交易市場優劣條件各異之系
爭5筆土地合併出售，使買方基於將來實施市地重劃預
期經濟效益之整體考量，提高締約意願，為被上訴人
立於所有人地位，就其不動產為換價權利之正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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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81號

2.且許瑞峯亦證稱如剩餘351、352土地，即無購買意願
。

3.堪認被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合併出售，並非出於妨礙
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不正當目的，被上訴人要求
上訴人以系爭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即就系爭5筆土地之
買賣行使優先購買權，難認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
則之情形（至於系爭3筆土地之買賣價金應如何分配，
則屬另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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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何謂依法令應併同移轉?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
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
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 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
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

⚫ 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
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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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多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時，其優先購買之部分應按各主張
優先購買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定之。

第四項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設定地上權或典權後出
賣土地，他共有人仍有第一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1.執行要點第四點有配合註記及轉載

2.債權效力與物權效力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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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
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附具切
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
購買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
律責任」，不適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
方式。

      1.相較於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增加切結書應記載內
容。修法理由:作為已踐行通知義務之證明，優先購
買權人可作為救濟舉證之用。

      2.申請登記如有委託專業代理人時，該專業代理人應
本於相關規定及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告知當事人相
關權利義務。

土地法/切結書.pdf
土地法/切結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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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移轉
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
五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
第五條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
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
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
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
法律責任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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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更或設定他項權利，除土地
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情形外，於收件後至登記完畢
前，他共有人以書面提出異議，主張下列情形者，登記機關應
依同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予以駁回：

(一)數宗土地或建物併同出賣，部分共有人未記明各宗土地或
建物價金，致他共有人無從就其共有之土地或建物行使優
先購買權。但有第十二點第二項但書情形者，不在此限。

(二)就其應得對價、補償及買賣條件等私權事項有爭執，並附
具已向法院起訴文件。

(三)就書面通知不符第八點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有爭執。

(四)其他損害其權益之情形，並附具已向法院起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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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

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

  二、依法不應登記。

  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
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Ⅱ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Ⅲ依第一項第三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
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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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第3項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購買
權人以書面提出異議並能證明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
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
者，登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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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法制規劃上，自始將「民事私權爭議」劃歸普通
法院民事庭審理，從國家任務分工及資源配置之效率
性言之，土地登記機關不應再就登記事項所涉及之「
民事私法爭議」為審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
320判決參照)。

⚫ 又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三項雖有優先購買權人
以書面提出異議應予駁回之規定，惟實務上異議態樣
繁多，為使登記機關有一致處理方式，並落實司法院
釋字第五六二號解釋應保障少數共有人權益之意旨，
爰增訂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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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爭執

優先購買權人提出證據證明有主張優先購買權

數宗土地或建物合併出售，未記明各宗價值

就應得對價、補償及買賣條件等私權爭執，並起訴

就書面通知不符合執行要點第八點第二款至第四款

其他損害權益之情形，並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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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最高行政法院109年上字第756)

⚫ 德聚公司（買受人）與巨信公司、莊麗華等6人及黃金
安（出賣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於108年5月24

日委託地政士代理申請系爭土地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

⚫ 被上訴人委託律師於108年5月28日、6月5日及6月12日
對系爭登記申請案提出異議，上訴人臺南市歸仁地政
事務所函律師於同年7月1日前提出其他共有人對出賣
共有人表示優先購買或對優先購買權通知有疑義之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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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經律師以107年7月22日函，提出同年月19日向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提起請求確認優先購
買權存在等事件之民事起訴狀，主張系爭土地其他共
有人即被上訴人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系爭登記申
請案涉有私權爭執而應予駁回。

⚫ 歸仁地政認本案其他共有人即被上訴人並未證明於通
知期限內已主張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致未符土地登
記規則第97條第3項得駁回之要件，應准予登記，故於
108年8月30日就系爭登記申請案准予所有權移轉登記
處分（下稱原處分），並將上開登記結果，以108年9

月2日所登記字第1080081083號函通知被上訴人。被上
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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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於108年5月28日、6月5日及6月12日寄發律師函表
示：巨亨地政士事務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僅記載受黃金
安等共同委託，並未載明通知人之姓名及住址，致被
上訴人無從依執行要點第6點之規定，計算通知人數及
應有部分是否已達法定之要件，造成被上訴人低估共
有人同意比例，亦未檢附與德聚公司間買賣契約，致
被上訴人無從審視買賣契約之內容及條件，以判斷是
否行使優先購買權，且未敘明系爭土地上具有法定租
賃權之建物是否併同移轉事實上之處分權，依法不生
合法通知之效力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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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於108年5月28日、6月5日及6月12日寄發律師函表
示：巨亨地政士事務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僅記載受黃金
安等共同委託，並未載明通知人之姓名及住址，致被
上訴人無從依執行要點第6點之規定，計算通知人數及
應有部分是否已達法定之要件，造成被上訴人低估共
有人同意比例，亦未檢附與德聚公司間買賣契約，致
被上訴人無從審視買賣契約之內容及條件，以判斷是
否行使優先購買權，且未敘明系爭土地上具有法定租
賃權之建物是否併同移轉事實上之處分權，依法不生
合法通知之效力等語

     →足見被上訴人不惟爭執其優先購買權之行使，尚爭
執系爭登記申請案之法律關係即該買賣行為是否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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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且觀之被上訴人於臺南地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14號
民事事件之主張及聲明，亦足認被上訴人所爭執者，
為系爭登記申請案所據以登記之買賣行為是否成立有
效等情，足認被上訴人已對系爭登記申請案有關之法
律關係存有爭執，核其爭執（即系爭土地優先購買權
之行使，須以共有人有效出賣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為
基礎）為私權爭議，自應由司法機關（民事法院）裁
判確定之，而非由行政機關逕行判斷，行政法院亦無
確定之權限，從而在有權判斷之民事法院裁判確定前
，歸仁地政所應駁回系爭登記申請案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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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05號

⚫ 李游金英等3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於108年3月
28日與參加人訂定不動產役權設定契約書，將系爭土
地供參加人所有同段722、723、724、725、727、728

、743-2地號等7筆土地(已於108年 12月27日合併登記
為同段722地號、下稱722等地號土地)作為道路通行及
水、電力、弱電、排水等相關管路設備之埋設使用、
使用期間10年、租金每年新臺幣(下同)500元，其等於
108年7月10日向被上訴人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申請
辦理系爭土地不動產役權設定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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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提出108年11月12日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
主張：系爭土地面積371平方公尺，當期申報地價每平
方公尺5338.4元，合計1,980,546元，本案設定不動產役
權每年租金僅500元，差距甚大有違公平正義原則並涉
及多數霸凌少數之私權紛爭及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等語
，地政事務所認上訴人係就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租金過
低有所質疑，並未就設定不動產役權之法律關係有爭
執，復知上訴人所提異議無理由停止本件申請案，上
訴人倘就系爭土地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租金有爭執，得
依民法規定訴請法院(判決)增減之等語，並於108年12

月13日辦理系爭土地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完畢，以108

年12月18日羅地登字第1080011328號函(下稱原處分)通
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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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判決以參加人所提出有關登記原因之證明文件完備
齊全，而上訴人於系爭聲明書所述其對本件民事爭議
內容純屬臆測，並無清楚明確陳述、證據存在，足資
證明其所主張通謀虛偽之情形，且系爭土地尚無任何
限制登記，被上訴人當有一定程序之判斷餘地，經審
認參加人提出之申請文件符合法令規定，作成原處分
准予登記，並無不合，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即有判
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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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805號

⚫ 在被上訴人審查中，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之一即上訴
人表明異議理由，主張系爭土地現正進行分割共有物
訴訟、設定登記地上權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等語，足
認上訴人對於申請系爭土地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法律關
係存有爭執。

⚫ 而詠譽公司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予參加人，其處分
之標的物有他共有人即上訴人之應有部分，就該部分
而言，實為詠譽公司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
，代為處分設定地上權，是他共有人即上訴人亦屬設
定地上權之土地所有人，縱未共同申請設定地上權登
記，實質上亦屬申請登記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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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805號

⚫ 在被上訴人審查中，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之一即上訴
人表明異議理由，主張系爭土地現正進行分割共有物
訴訟、設定登記地上權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等語，足
認上訴人對於申請系爭土地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法律關
係存有爭執。

⚫ 而詠譽公司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予參加人，其處分
之標的物有他共有人即上訴人之應有部分，就該部分
而言，實為詠譽公司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
，代為處分設定地上權，是他共有人即上訴人亦屬設
定地上權之土地所有人，縱未共同申請設定地上權登
記，實質上亦屬申請登記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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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3款規定

⚫ 最高行政法院「至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定共有土
地優先購買權之行使，倘若以共有人有效出賣其應有
部分與第三人為基礎時，則該優先購買權是否成立之
爭執，自屬對於申請登記事項有關之法律關係有所爭
執之情形」反之，有非以買賣契約為基礎之優先購買
權爭議

⚫ 最高行政法院大幅限縮登記機關對於適用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1項規定相關登記案件之審查權限密度。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6號「無異允許少
數共有人得不附理由阻止其他共有人處分共有物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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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爭執

優先購買權人提出證據證明有主張優先購買權

數宗土地或建物合併出售，未記明各宗價值

就應得對價、補償及買賣條件等私權爭執，並起訴

就書面通知不符合執行要點第八點第二款至第四款

其他損害權益之情形，並起訴



參、結論

本次修正除了用語修正外，有大部分均係將目前實務
運作的見解納入，此部分對於運作上應該不會造成太
大影響

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執行要點第八點，依目前實
務，通知如果未合法，就等於優先購買權無法有效行
使，此時他共有人可以行使優先購買權(確認優先購買
權存在)，或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四點則是異議權的規定。他共有人面對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除了以往的通知及優先購買權外，現在
多了異議事由。

這次修法強化他共有人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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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盈法律事務所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27號

電話06-2936711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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